涪陵区高层次人才引进办法
[bookmark: _GoBack]（涪陵委办发〔2017〕23号）
    （一）引进人才对象
    第一类：国家领军人才
    1．中国科学院院士；
    2．中国工程院院士。
    第二类：国家高端人才
    1．国家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计划（千人计划）人选；
    2．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获得者；
    3．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主持人。
    第三类：市（省）级领军人才
    1．国家级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学术技术带头人；
    2．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获得者；
    3．“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4．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5．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6．国家卫生计生委（卫生部）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7．“长江学者计划”特聘教授；
    8．“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
    第四类：市（省）级高端人才
    1．在海外取得博士学位，并在海外知名高等院校、科研机构、金融机构、世界500强企业等单位具备两年以上工作经历的海外高层次人才；
    2．国（境）外经济金融、科教文卫知名专家；
    3．市（省）级特聘专家；
    4．市（省）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人员以及市（省）级学术和技术带头人。
    第五类：区级杰出人才
    1．具有博士学位，获得市（省）级政府科学技术奖的人才；
    2．具有正高职称，获得市（省）级政府科学技术奖的人才；
    3．获得市（省）级工匠荣誉称号等具有特殊专长和技能的高级人才；
    4．具有其他特殊技能的各类急需紧缺人才。
    （二）引进人才方式
    高层次人才引进既可采取录（聘）用或调入（迁入）方式，也可采取柔性引进、智力引进、团队引进等方式。
    柔性引进主要包括临时聘用、借用、兼职、顾问、客座、人才派遣（租赁）、智力服务、技术入股、投资兴办实体、合作开发、技术咨询等。引导和鼓励有科技创新项目的各类企事业单位和各类经济社会组织聘请院士、专家，以咨询、顾问等方式来我区服务。
    （三）优惠政策
    1. 特殊岗位津贴和住房租金补贴（或提供住房）。
    通过录（聘）用、调入（迁入）的各类高层次人才，自签订聘用或引进协议生效次月起，可享受政府特殊岗位津贴、住房租金补贴或提供住房。
    第一类人才：给予10000元/月的区政府特殊岗位津贴、8000元/月的住房租金补贴或提供200㎡住房。
    第二类人才：给予6000元/月的区政府特殊岗位津贴、5000元/月的住房租金补贴或提供180㎡住房。
    第三类人才：给予4000元/月的区政府特殊岗位津贴、3000元/月的住房租金补贴或提供150㎡住房。
    第四类人才：给予2000元/月的区政府特殊岗位津贴、2000元/月的住房租金补贴或提供120㎡住房。
    第五类人才：给予1000元/月的区政府特殊岗位津贴、1500元/月的住房租金补贴或提供100㎡住房。
    2. 安家补助。
    引进人才与用人单位签订5年以上聘用合同的，可享受一次性安家补助费（分5年发放），在涪陵工作满一年后的次月发放上一年的安家补助费。
    第一类人才：最高可享受500万元安家补助费和100万元工作经费；
    第二类人才：最高可享受300万元安家补助费；
    第三类人才：最高可享受200万元安家补助费；
    第四类人才：最高可享受100万元安家补助费；
    第五类人才：最高可享受50万元安家补助费。
    引进的各类人才最多可享受5年的区政府特殊岗位津贴、住房租金补贴和安家补助费。
    3. 工作奖励补助。
    通过柔性引进的各类高层次人才与相关单位签订服务协议，根据其工作成效和贡献，按引进人才的类别，每年给予10万元至50万元的工作奖励补助。
    4. 科技成果奖励。
    引进人才在涪陵工作期间，在开展科技创新活动中，获得国务院发文表彰的人才奖项或奖励证书，给予20万元奖励；获得国家各部委或市委、市政府发文表彰的人才奖项或奖励证书，给予10万元奖励；获得市人力社保局发文表彰的人才奖项或奖励证书，给予5万元奖励。对独立承担或作为第一完成人登记的科技成果，获国家科学技术奖奖励的，再给予10万元奖励；获重庆市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奖励的，再给予5万元奖励。
    （四）保障与服务
    1. 引进人才进入我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在编制上予以特殊保障。引进人才在我区党政机关专业技术岗位的可设置特殊岗位，实行聘任制，专岗专用、人退岗收，岗位职务、薪酬可由用人单位与本人协商。在保留原专业技术岗位等级基础上，五年内符合晋升上一级专业技术职务条件的，不受岗位数额限制。
    2. 引进高层次人才的配偶、子女可随调随迁；属其他灵活就业人员的，引进人才提出申请解决其配偶、子女随调和就业的，由区委人才办牵头，区人力社保局配合用人单位妥善安置。
    3. 引进人才的未成年子女需要在我区就读中小学、幼儿园的，根据其入学意愿，由区教委妥善解决入学（托）问题。
    4. 引进人才看病就医的，在签约医院享受优先就诊预约、优先医生预约、优先安排住院、优先安排手术等“绿色通道”服务。
    5. 引进人才纳入涪陵区科技拔尖人才管理，享受相应的服务和待遇。
    6. 大力支持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经济社会组织引进人才，鼓励社会团体和个人积极推荐各类人才。引才成功的，分别按第一类人才30万元、第二类人才20万、第三类人才15万、第四类人才10万、第五类人才5万的标准奖励有功单位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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涪陵区高层次人才引进办法   （涪陵委办发〔 2017 〕 23 号）           （一）引进人才对象           第一类：国家领军人才           1 ．中国科学院院士；           2 ．中国工程院院士。           第二类：国家高端人才           1 ．国家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计划（千人计划）人选；           2 ．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获 得者；           3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主持人。           第三类：市（省）级领军人才           1 ．国家级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学术技术带头 人；           2 ．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 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获 得者；           3 ．“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4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5 ．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6 ．国家卫生计生委（卫生部）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7 ．“长江学者计划”特聘教授；           8 ．“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           第四类：市（省）级高端人才           1 ．在海外取得博士学位，并在海外知名高等院校、科研机构、金融机 构、世界 500 强企业等单位具备两年以上工作经历的海外高层次人才；           2 ．国（境）外经济金融、科教文卫知名专家；  

